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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
关于实施 2023 年春节期间稳工稳产

促就业七条措施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社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财政金

融局：

为进一步保障企业用工需求，助力我省一季度“开门稳开门

红”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支持企业春节期间稳生产保用工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春节连续生产，给予稳就业奖补。鼓励企业抢占先

机稳定生产，对经当地政府有关经济部门认定，积极采取措施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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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职工队伍，春节当月连续稳定生产的重点企业，可申请一次性

稳就业奖补。奖补标准由各地自行确定，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

金列支。

二、支持来闽在闽就业，给予岗位补贴。对首次来闽就业、

省内新就业人员，在闽稳定就业的，2023 年 4 月 30 日前首次参

加我省失业、养老保险并已连续缴费满 3 个月，按照 1500 元/人

的标准给予劳动者新增岗位补贴，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。

三、鼓励招工引工，给予用工服务奖补。鼓励各类用工主体

共同招工引工，对各类社会机构（含商会）、个人（含“老带新”

员工）为企业引进劳动力，按规定给予一次性用工服务奖补；对

当年输送一定规模劳动力、毕业生来闽就业的省外公共就业服务

机构、院校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，根据输送人数给予奖励。各

地应结合实际制定奖补办法，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。

四、持续助企纾困，延续降费、缓缴政策。延续实施阶段性

降低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费率至 2023 年 4月 30 日。餐饮、零售、

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 5个特困行业的失业保险、工伤

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至 2023 年 3 月。农副食品加工业等 17 个

困难行业的困难企业的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至

2023 年 5 月。

五、延长受理期限，确保政策兑现。对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、

一次性扩岗补助等政策实施限期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，申请期

限延长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，已审核未完结的，加快审核发放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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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确保在 2023 年一季度前兑现到位。

六、加强用工储备，及时提供用工支持。强化春节期间劳动

力信息共享，加大省际劳务协作交流频次，做好本地新增劳动力、

返乡过年劳动力的信息收集汇总，指导企业做好春节前后用工计

划，积极开展用工服务，做好企业用工保障。

七、开展暖心行动，保障留闽务工人员快乐过年。各级人社

部门要结合实际，积极会同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组织制定春节

过年“服务礼包”，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温暖行动，与企业共同强化

人文关怀，丰富春节期间留闽务工人员的生活。督促企业依法合

规用工，切实履行用工主体社会责任，依法保障职工劳动安全、

劳动报酬、休息休假等权益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，保障留闽务工

人员快乐过年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
2022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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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2 月 31 日印发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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